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合股份”、“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对恒合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募集完成时间 

2021 年 9 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09号）的核

准，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1,955万股新股（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所发新股）。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8.00 元/股，发行股数 1,700 万股（不含行使超额配售

选择权所发的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600.00 万元（不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

权所发的股份），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043.40 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556.60 万元（不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的股份）。截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验资，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100Z0055 号）。 

2021 年 11 月 15 日，恒合股份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含第 30 个自然日，即自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获授权主承销商有权使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发

行人股票，且申报买入价格不得超过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恒合股份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发



行的获授权主承销商，未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

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因此，恒合股份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8.00 元/股，在初始发

行规模 1,700 万股的基础上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新增发行股票数量 255 万股，发

行人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0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为

153.00 万元，该部分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87.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验资，

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100Z0064 号）。基于此，发行人总股本由

6,800 万股增加至 7,055 万股，发行总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7.71%。发行人由此增

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040.00 万元，连同初始发行规模 1,700 万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

金总额 13,600.00 万元，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5,6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不含税）金额为 2,196.4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3,443.60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管理制度，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首体南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轴路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轴路支行 10278000000769163 1,096.65 

2 中信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8110701014702164318 498.03 

3 中信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8110701014602164027 1,418.17 

合  计 3,012.85 

二、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935.13 

加：利息收入 28.34 

减：VOCs 在线监测系统及核心传感器装配测试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350.56 

减：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600.06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3,012.85 

注：2025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5 日，公司原募投项目“VOCs 在线监测系统及核心传感器装配

测试中心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均已基本实施完成并进行结项。 

鉴于此，公司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如下：其中

1,400.00 万元拟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 1,607.0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净额

1,300.95 万元，其余部分为截至 2025 年 12 月 5 日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金额为

306.14 万元）拟投入新募投项目“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处理装备及监测分析仪器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另外，原募投项目结项截止日至股东会通过日的过渡期间专户所产生的

银行利息也将用于“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处理装备及监测分析仪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节余募集资金除拟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

万元外，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处理装备及监测分析仪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三）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25 年度，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四）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 年度，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的违规情形。 

四、 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5 年度《北京恒合信

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出具了容诚专

字[2026]100Z1317 号《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后附的

恒合股份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恒合股份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

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

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信建投证券对恒合股份募集资金存

放、管理和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134,436,037.7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506,244.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009,503.5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426,534.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09% 

募集资金用途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VOCs 在线监测系统及核心传感器

装配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是  62,649,386.66 3,505,616.49 62,649,386.66 100.00% 

2025 年 12 月

5 日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44,777,147.52 6,000,627.56 44,777,147.52 100.00% 
2025 年 12 月

5 日 
不适用 否 

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处理装备及监测

分析仪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13,009,503.56 - - - 

2027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14,000,000.00 - - - -  - 否 

合计 - 134,436,037.74 9,506,244.05 107,426,534.18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如存在，请说明

应对措施、投资计划是否需要调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经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的情况下，将募投项目“VOCs 在线监测系统及核心传感器装配测试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由 2024 年 2 月 29 日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两个项目已于 2025年 12 月 5 日结项。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2025 年 12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因此，公司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如下：其中 1,400.00 万元拟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 1,607.09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300.95 万元，其余部分为截至 2025 年

12 月 5 日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金额为 306.14 万元）拟投入新募投项目“挥发性有机物回收

处理装备及监测分析仪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202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尚未置换情况。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无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借款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说明 无 

（备注：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处理装备及监测分析仪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调整后投资金额与变更后拟投入金额的差异为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金额） 




